
德财购罚决[2018]3号
 德兴市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德兴市审计局

一、违法事实

按照《江西省财政厅关于2017年开展全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文件的要求，经检查，你单位被检查项目中存在以下问题：

项目名称：德兴市审计局办公设备

存在问题：采购需求预算价高于中央行政单位通用办公配置标准。

二、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二项擅自提高采购标准的的规定，我局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给予德兴市审计局警告处分。

三、权利告知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本级人民政府或上级财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德兴市财政局

                                 2018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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